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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議局堅決反佔中
對激進行動絕不袖手旁觀

法庭判罰若無阻嚇性是發錯誤訊息
李俊

就黃毓民、陳偉業三年前的非法集會案件，高院
法官前日推翻裁判官判決，認為 「刑罰過重」將緩刑
改成只作罰款。這一改判引起社會爭議，法庭固然需
要嚴格遵守中立客觀準則，絕不應作出政治判決，然
而，如果對諸如非法集會等顯而易見的違法行為過於
縱容，實際上是等同向社會發出錯誤的訊息。在香港
法治受到 「佔中」等違法行為嚴峻挑戰的今天，尤其
是出現中學生被鼓勵參與違法行為的趨勢之時，律政
司完全有足夠的法律依據去提出上訴，而法庭也應當
憑藉專業的判斷，作出具有阻嚇作用的判決。

在兩個月前，高院法官在對一宗商人洗錢案作出
判決時曾指出： 「香港是國際金融城市，法庭必須嚴
懲有關罪行，以向公眾發出正確訊息。」事實上，類
似的判決經常能見諸報端，其所體現的意義在於，法
律不僅僅是一份書面檔，而應當起到應有的實際作用
，並向公眾傳遞清晰的訊息。如果對待同類案件一直
作出 「輕判」，很難令人不去憂慮，這種趨勢會助長
違法行為。更何況，對於一些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案
件時，法庭更應當有清晰的判罰。

在黃毓民等案件中，原審裁判官杜浩成於去年5

月，裁定黃毓民及陳偉業就非法集結、召集未經批准
集會及明知而參加未經批准集結罪名成立。非法集會
罪名，黃被判囚6周、緩刑14個月，陳被判囚5周、緩
刑1年，至於其餘兩罪，二人各被判罰4800元。這一
判罰根本不能說 「過重」，因為相對於當日的嚴重罪
行，二人得到的不過是 「緩刑」而非即時入獄。

然而，高院法官彭偉昌昨日卻推翻此判決，顯而
易見，他是大部分接受了辯方律師的理據。

在判決時他稱： 「裁判官的真正誤差，是過分強
調了控罪的實質危險。始終，示威者所做的，只是以
人數、陣勢和身體緩慢及逐步地向警線迫近。最後的
擠壓，為時甚短，根據裁判官自己的判斷也不盡為D1
與D2的責任。這與猛力衝向、攀爬或拉扯警方鐵馬，
完全是兩回事。由於這個原因，再加上兩名上訴人沒
有前科，控罪（1）的判刑，着實過重，可雙雙改為
罰款4800元，兩人無須再作區分。」

而黃毓民的代表律師提出的抗辯理據為：（a）
D2沒有行使定罪記錄；（b）除了十分短暫的躁動，
遊行完全和平有序地進行；（c）遊行的不同領導人
皆呼籲示威者要避免與警方發生肢體衝突；（d）D2
在警方作出拘捕行動前勸喻示威者離開現場；（e）
事件中無人受傷；（f）類似個案的判刑比本案輕（
1993年陶君行因非法集會被判160小時社會服務；梁
國雄在與本案同一個七一遊行而衍生的事件被罰款

4500元）。

政客利用法庭達政治目的
然而，當日之事實果真是 「完全和平有序地進行

」？而 「事件中無人受傷」？試看2011年7月2日的報
章的報道： 「灣仔修頓中心對出軒尼詩道一度有逾千
人靜坐，他們與過百名衝擊禮賓府後匯合的成員深夜
抵達中環，向警方封鎖線擲蛋及水樽，警方在無事先
警告下向示威者及記者施放胡椒噴霧。而社民連至少
五百人夜後則在中環暴走，堵塞干諾道中東西行行
車線，癱瘓港島，連場肉搏下多名示威者受傷。警方
今日零時開始清場，將干諾道中示威者抬走押返警署
。」

當日整個中環交通被封堵，事件許多市民仍然記
憶猶新，更絕非沒有人受傷如此 「輕描淡寫」。辯方
律師認為黃毓民沒有 「前科」，而往常的類似案件大
多輕判，然而，本案與以往所有的案件都有不同之處
。一是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二是事件明顯有人受傷。
基於這些理由，沒有 「前科」不能作為可接受的輕判
原因。舉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假若旺角街頭向公眾
淋鏹水的犯人也是 「初犯」，是否可以作出輕判？

《公安條例》有關 「非法集結」的規定其實已經
十分清楚： 「（1）凡有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
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

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
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
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非法
集結。……（a）一經循公訴程式定罪，可處監禁5年
；及（b）一經循簡易程式定罪，可處第2級罰款及監
禁3年。」顯而易見，過去十多年來，這一條法律基
本上一直被 「言論自由」所掩蓋，莫說 「判監」，連
緩刑也極少出現。

香港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一個透明、公正、不
偏不倚的法治居功至偉。香港市民十分尊重法庭的判
決，然而這不代表不能對此提出異議，因為市民憂慮
法律與法庭似乎正在失去應有的作用。事實上，一如
黃毓民前日在判決之後向傳媒所說的，他的目的是要
借上訴洗脫罪名來向 「佔中」者作一個榜樣，減低他
們對非法集結的憂慮。這已充分說明，他們正在利用
法庭去達到政治目的，而這種政治目的則是一場更大
、可能對香港造成嚴重後果的集體違法行動。

基於這些理據，律政司有足夠的法律理據提出上
訴，而法庭也應當以專業依法作出判決。事實上，香
港市民相信，縱容不斷的犯罰行為，無異於鼓勵犯
罪，也是向社會發出極其錯誤的訊息。錯誤的判
決應當得到糾正，公眾不希望因此次高院的判
決而助長了 「佔領中環」這類嚴重的違法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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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鄉議局昨日舉行執委會會議，主席劉皇發批評， 「佔領中環」 影響社會安寧、損
害經濟發展，意圖威脅港府的政改工作，強調鄉議局反對 「佔中」 的立場 「非常堅決」 且
「鮮明」 ，對可能出現的激進行動絕不會 「袖手旁觀」 。他提醒，鄉議局成員必須清醒認
識 「佔中」 對社會的危害，並促請27個鄉事會協助，呼籲廣大鄉民由個人做起，共同反對
和抵制 「佔中」 ，維護香港整體利益。 大公報記者 朱晉科

佔中踐踏港法治核心價值

劉皇發昨日在鄉議局執委會會議發言時，形容 「
佔中」是 「少數極端人士」提出的行動，意圖威脅阻
擾政府的政改工作，鄉議局反對 「佔中」的立場是 「
非常堅決、鮮明的」。他重申今年鄉議局新春團拜時
的講話： 「新界人生於斯、長於斯、植根於斯，秉承
愛國、愛港、愛鄉的傳統，我們堅決擁護基本法，並
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對於影響社會安寧、損
害經濟發展的挑釁言論以及將來可能出現的激進行動
，我們是強烈反對，並且絕對不會袖手旁觀。」

劉皇發籲認清佔中禍害
劉皇發續謂，他再一次提醒鄉議局成員，必須清

醒認識 「佔中」對社會各方面做成的危害， 「我們必
須堅決反對」，並促請27個鄉事會協助，呼籲新界全
體村代表、街坊代表、其他類別代表、廣大鄉民，從
個人做起，共同反對和抵制 「佔中」，切實地維護香
港整體利益。

張學明指佔中損港競爭力
行政會議成員、鄉議局副主席張學明接受本報訪

問時表示，新界人在香港有根，對這片土地有感情，

不想見到有人違法違規，影響香港治安，而 「佔中」
毫無疑問是違法行為，所以極不支持。他強調，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一定要在法律框架下進行，符合基
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循序漸進，並設立一
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一切繞過這些都是
違法，所以公民提名、三軌制，都是難以令人支持」
， 「佔中」不應該以政改為藉口。

張學明續指，香港資源不足夠，經濟發展依靠旅
遊業、物流業和金融業等支柱，並依賴社會穩定，萬
一 「佔中」令社會產生不穩，對香港今後的競爭力絕
對無好處。

簡松年：公民提名違憲
全國政協委員、鄉議局執委簡松年接受本報訪問

時指出， 「佔中」搞亂社會秩序，損害香港整體經濟
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及聲譽，打擊國外投資者的信
心，近期的泰國就是很好的例子。他續指，香港以前
憑着營商環境穩定的優勢，競爭力長期排在國際首位
，但近年內耗不斷，被新加坡超越， 「你見過新加坡
佔中未啊？人哋保持穩定，一路追住香港」。他直言
，如果香港發生 「佔中」，明年競爭力排名會更低。

簡松年認為， 「佔中」不會迫使中央在政改問題
上讓步， 「一個泱泱大國，點會為了個別政客的立場
，改變基本法的規定呢？基本法寫明機構提名，如果
中央畀公民提名你，就是違憲」。簡松年續指，他接
觸到很多香港居民，普遍認為最重要是有權投票，選
出有能力的人做特首，不在乎反對派有無候選人。他
又說，反對派提出 「篩選」論，其實是對自己無信心
，拿不到提委會足夠的支持，還不如讓香港先落實了
普選。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佔領中環」行
動本月初由支持者篩選出三個包含 「公民提名」的方
案，此舉激化了反對派內部存在已久的分歧，更將反
對派清楚分為 「非公民提名派」與 「公民提名派」。
「非公提派」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認為，為期

5個月的首輪政改諮詢中，公眾的討論被 「公民提名
」騎劫，他希望未來聚焦討論 「提名委員會民主化」
的問題。而有份提出 「18學者方案」的方志恆則表示
，希望折衷方案成為政府方案的框架。

對於民主黨稱因不滿 「真普聯」內盟友人民力量
在 「佔中商討日」動員支持非 「三軌制」的民間方案
，於是將於6月22日 「佔中」發動的電子投票結束後
退出 「真普聯」，湯家驊表示， 「真普聯」當日決定
邀請人力、社民連加入時，已經埋下分裂的伏線，彼
此更就 「三軌提名」是否 「缺一不可」出現嚴重分歧

，早已失去互信，加上激進派通過支持者強烈地批評
盟友，沒有團結的條件。他直言，市民無須對反對派
團結存有 「幻覺」。

湯家驊續謂，要求所有反對派議員捆綁，並且只
能支持 「公民提名」的做法有問題， 「捆綁等於放棄
了可以達致真普選的其他選擇，最終令普選不能落實
。」他說，政改諮詢的5個月，公眾的討論遭 「公民
提名」騎劫， 「很少人關心如何令提委會民主化」，
他強調，必須向公眾解釋提委會的重要性，並討論如
何改善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不過，他亦指出，現時無
需經 「香港2020」牽頭，糅合一個新的方案。

「真普聯」 今商是否停止運作
方志恆亦表示，18學者不會加入任何平台或者聯

合行動，今後將通過撰文、出席論壇等，發出 「務實

、溫和、理性」的聲音， 「我們最不希望見到出現某
種形式的聯盟，去抗衡另一派別，如此容易陷入路線
之爭。」他亦希望折衷方案能成為政府方案的框架，
相信有助於收窄分歧。

另外， 「真普聯」今日將開會討論是否停止運作
，成員對解散一事各執一詞。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稱，
聯盟成立意在提出政改方案，又稱下月投票結束後，
聯盟的任務已完成，應該停止運作。工黨立法會議員
何秀蘭認同民主黨的看法，她亦批評有 「真普聯」成
員組織透過捆綁，作針對其他團體行為，再難合作。

人力司庫劉嘉鴻則繼續批評民主黨，稱其藉機擺
脫三軌制方案有公民提名的捆綁，向投降方案靠攏。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不認同聯盟解散，民協馮檢基亦不
贊成解散真普聯，稱若無此平台，相信反對派日後的
組織和動員將有困難。

自從有人提出
佔領中環之後，社
會上就一直存在爭
議。最近教育局局

長的一番話，更將這種爭議帶入教育界。有人覺
得局長威嚇教師，亦有人覺得是善意提醒。

究竟是威嚇還是善意提醒，實屬見仁見智，
視乎大家從那個角度去看，好比印在煙包上的這
句說話： 「政府忠告市民，吸煙會引致肺癌」一
樣，你可以認為是忠告，亦可以說是威嚇，反正
在多元的香港社會，越來越多事情已難有共識！

有觀點認為，教師受過專業訓練，已經有足
夠的專業知識和能力處理此類有爭議的問題，局
長的提醒，就算是善意，都是多此一舉。但最近
已經有學生組織揚言要提早 「佔中」，又嚷着要
佔領政府總部、佔領立法會等等，更有學生說他
們沒有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照樣非法集會
都從來無事。加上有人刻意淡化 「佔中」的危害
性，不斷宣揚 「佔中」與一般犯法不同，種種加
起來，事態的發展，的確令人憂慮。所以我認為
局長講多比講少好，講早比講遲好！

無論如何，教育界都已經有共識，這就是：
保護學生是我們的天職，所以不會、亦不應該鼓
勵學生參與任何違法、或者有危險的活動！這一
點就連 「佔中」的發起人都先後多次公開表示 「
佔中」是違法的活動，並且聲明不會讓未成年學
生，包括他自己的子女參加！所以 「佔中」如果
一定要進行，都只能局限於成年人，不能禍及小
朋友，這一點應該成為社會的共識！

對於佔領中環，我的理解是，有部分市民覺
得一定要用非常的手段，實行公民抗命，癱瘓中
環，才可以為香港迫出一個理想的政治制度。他
們願意為此押上自己的前途，甚至是子女的前途
，對此，我唯有表示尊重！但我亦想提出兩個觀
點供讀者思考。

第一，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是香港社會
穩定和運作的基石。現在有人說公義比法治更重
要，為了追求公義，可以置法律於不顧。但問題
是，法律有準繩，在一個多元的社會，公義卻無

標準。如果大家都以自己的公義凌駕法律，此例一開，香港
將會永無寧日。 「佔中」支持者希望有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
，但到頭來，結果卻可能適得其反！

第二，追求自己的公義去公民抗命，就算超越法律，都
應該有一條底線，這條底線就是不能禍及無辜，連累他人。
如果超越這條底線，就算號稱 「愛與和平」、 「非暴力」，
但實質上，跟恐怖主義已經相差無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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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日前
高調表明 「佔領中環」違法，提醒教師和學校切勿教唆學生
參與 「佔中」。愛港之聲主席高達斌昨日在傳媒茶敘時表示
，吳克儉肯就 「佔中」發表意見是好事，又說吳克儉只是提
醒學生，並不是製造白色恐怖。高達斌又透露，愛港之聲將
於7月1日租用開篷巴士走遍全港，宣傳反 「佔中」訊息。

吳克儉日前表示 「『佔中」行動不可能不違法」，呼籲
學校、教師和家長，切勿參與或安排學生參與違法 「佔中」
。他警告，參與的學生有可能被拘控、定罪及留有案底，後
果嚴重。高達斌說，吳克儉表明 「佔中」違法是好事，但言
論來得太遲。他認為，教育局局長應該在大是大非前有所承
擔。對於學民思潮批評吳克儉的言論是白色恐怖，高達斌質
疑，不明白為何是白色恐怖，因為吳克儉只是提醒學生不要
做犯法的事， 「有何威嚇？有何恐怖？」高達斌重申，不明
白學聯和學民思潮的邏輯思維， 「現在的是非黑白是不是顛
倒呢？」

至於反 「佔中」的宣傳，高達斌表示，由於7月1日可能
會發生 「佔中」，而愛港之聲絕不會為反對派造勢。假如在
中環舉辦活動，只會助長反對派的氣焰。他表示，愛港之聲
會於7月1日租用開篷巴士，環遊港九新界各區，大力宣傳反
「佔中」的訊息。高達斌又說，巴士暫定於尖沙咀出發，然

後駛往太古，一直西行至西環，再經西隧前往深水埗至上水
，最終以新蒲崗為終點。他又說，巴士駛經不同地方時會停
留半小時，亦會有文娛節目表演，宣揚反 「佔中」的訊息。

高達斌支持吳克儉提醒學生

▲劉皇發（右）提醒鄉議局成員，必須認清 「佔中
」 對社會各方面做成的危害。旁為張學明

本報記者朱晉科攝

「佔領中環」行動與激進反對派合流，引起
社會各界的關注和擔憂。發起人戴耀廷等提出有
關行動時，已經揚言不惜破壞法律，以迫使中央
及特區政府就範。法律界人士及學者對 「佔中」
持反對意見者佔絕對主流，而全國港澳研究會會
員、法學博士宋小莊也強調，法治是香港的核心
價值和社會運作的基礎，而根據基本法第42條，
「香港居民和在香港的其他人有遵守香港特別行

政區實行的法律的義務。」
根據宋小莊的說法， 「佔中」已進入籌劃或

籌備階段，換言之，進入犯罪的預備階段，不再
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考察戴耀廷的言論，不難
發現， 「佔中」針對的主體是全國人大常委會，
針對的法律則是香港基本法，而其所謂以 「公民
抗命」發動不合作非法運動的目的，很大程度上
是借 「民主」之名，用普選這個重要的議題，挑
起諸多社會矛盾，並加深本港內部不同階層間的
惡感和敵意。至於所謂 「佔中」並沒有實施，應
尊重發動者的 「言論自由」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
。因為根據刑法的理論，有關 「佔中」的言論與

一般不準備付諸實施的言論不同，已經進入犯罪
的預備階段，而不再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

「佔中」假借「民主」對抗中央
另外，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19條第2款的規定，即 「人人有自由發表意
見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
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
、書寫的、印刷的、採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
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值得注意的是，《公
約》第19條第3款規定，上述權利的行使帶有特
殊的義務和責任，受到以下兩個條件的限制，即
「（甲）尊重他人的權利和名譽；（乙）保障國

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換言
之， 「佔中」聲言破壞法律，亦允許不同團體借
「佔中」之名預演行動，威脅社會秩序及公眾安

全，有關言論和做法已超出上述限制，不再屬於
「言論自由」的範疇了。香港特區的《刑事罪行

條例》和《公安條例》對此都有不同的禁止性規
定。

另外， 「佔中」行動一直以來都與 「台獨」
人士過從甚密，近期更與在台灣發動學運的學生
領袖保持聯繫。必須指出，香港的民主運動是中
央賦予的，與台灣民主來自黨外運動不同，《中
英聯合聲明》規定，香港回歸後，通過選舉產生
行政長官。 「佔中」盜 「民主」之名，挑起對抗
「一國兩制」、對抗中央的舉動，完全沒有正當

性，更是違法的政治活動。而對於不斷有外國、
台灣的社運人士參與香港的非法政治活動，特區
政府可考慮採取不予入境和其他制裁手段。

隨着 「佔中商討日三」遭激進反對派騎劫，
篩選出三個違反基本法的政改方案， 「佔中」逐
漸揭開假民主的面紗。越來越多的市民感到 「佔
中」發起人試圖破壞香港的基礎和根本，試圖利
用不明真相的學生公然違法。應對 「佔中」是維
持香港繁榮穩定的保衛戰，是行政長官和特區政
府的決策，行會應當仔細研究。特區政府亦應以
危害國家和香港金融安全、破壞社會公眾秩序、
侵犯他人權利自由應對有關行動。

龔學鳴


